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石林县顺达加油站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县顺达加油站改造项目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石林街道办事处石林岔口
	石林县顺达加油站
	昆明鼎山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在原有工程占地面积范围内进行改造，项目占地面积为3520m2，建筑面积为1020m2，主要改造内容包括：拆除原有油罐区后回填，并在加油罩棚下新建承重罐池一座，内部安装4个FF双层储罐（1个50m³0#柴油罐，1个50m³92#汽油罐，1个30m³95#汽油罐，1个30m³98#汽油罐）；更换发油管道为双层复合管、卸油口、卸油管、呼吸阀、油气回收管等，同时对加油机底座进行防渗，新设6台双枪加油机；并拆除重建加油站站房、加油站地坪及罩棚，新建1个洗车棚。
	（一）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估
1、环境空气

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机械及车辆尾气。
《报告表》提出：施工期严格执行《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工地扬尘污染防治责任的通知》（昆政办[2018]27号）相关规定，施工场地四周设置围挡，定时洒水降尘，对易起尘材料进行遮盖围挡，施工车辆出施工场地前应对轮胎进行冲洗。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施工期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2、地表水环境

施工现场不设施工营地，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施工人员生活废水。
《报告表》提出：雨季地表径流通过施工场地周围的临时排水沟、沉淀池处理后，优先回用于施工过程或施工现场洒水降尘。若回用不完需外排时，外排废水需经沉淀、过滤等处置达到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4一级标准后，排至项目周边324国道旁的雨水沟，施工废水、施工人员生活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施工期废水可得到合理处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3、声环境

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施工作业和施工车辆噪声。
《报告表》提出：施工场地四周设置遮挡围墙，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用噪声小的施工设备，运输车辆经过敏感目标时减速、禁止鸣笛，施工场界噪声应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即：昼间≤70dB，夜间≤55dB。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施工期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4、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废为临时土石方、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旱厕粪污，以及原有项目拆除产生的废弃储油罐、加油机、输油管道、油泥、油渣等危险固废。
《报告表》提出：临时土石方全部回填，不外排。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回收利用，不能回用的委托有资质的建筑垃圾承运企业运输至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临时旱厕产生的粪污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掏处置。原项目储油罐、加油机、输油管道的拆除需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并联系生产厂商进行回购，油泥、油渣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施工期固废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二）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估
1、环境空气
运营期废气主要包括贮存、卸油、加油等过程排放的油气及加油车辆汽车尾气。
油气：来自于卸油、储油、加油作业等工序，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报告表》分析：项目设置汽油卸油油气回收系统和加油油气回收系统，油气经油气回收系统回收后，油气废气排放量为0.2697t/a，呈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厂界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即非甲烷总烃≤4.0mg/m3；厂区内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浓度限值，即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10mg/m3，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30mg/m3。

《报告表》提出的废气防治措施可行，项目运营期废气对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2、地表水环境

运营期污水主要包括生活废水、地面清洁废水、洗车废水。

《报告表》核算，加油区地面清洁废水经油水分离池预处理，员工生活污水及公共厕所冲厕废水进入化粪池处理后，所有废水经处理达《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的B等级标准后进入石林县市政污水管网。外来车辆洗车废水经循环系统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报告表》废水污染物核算方法合理，提出的废水处理方案可行，运营期废水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3、地下水
项目对地下水的影响主要为污水下渗、油品泄漏下渗对地下水水质产生影响。

根据《报告表》分析，评价区地下水主要为降水和地表水体补给，项目评价范围内无地下水泉眼出露，无集中式地下饮用水水源地、特殊地下水源、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等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项目所在地周边的居民饮用水均为市政自来水，不饮用地下水。
《报告表》提出：项目区采取分区防渗措施，其中油罐区、加油岛区域、输油管线、危废暂存间划分为重点污染防渗区，卸油区、油水分离池、化粪池等区域划分为一般防渗区，站房等其他区域划分为简单防渗区。此外，储油罐采用双层卧式储罐，储油罐设置于油罐池内。在采取上述措施后，可防止因污水下渗导致地下水受污染。

《报告表》提出：在油罐区地下水下游设置1个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对地下水进行跟踪监测，发现地下水受到污染时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报告表》提出的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可行，项目建设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4、土壤环境

项目对土壤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加油站油品挥发、事故泄漏、含石油类废水下渗影响。
《报告表》分析，项目设置卸油油气回收系统和加油油气回收系统，规范的加油作业，及时维护设施设备，设置防渗区，在加油区四周设置导流沟，项目区内地面硬化，加强绿化等，在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对土壤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报告表》提出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可行，项目建设对土壤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5、声环境
运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加油泵、备用发电机、加油车辆进出加油站及人员活动产生的噪声。

《报告表》提出：选择低噪设备和机泵，合理布置产噪设备，在醒目的位置悬挂限速、禁止鸣笛的标牌，出入口处设置减速带，加强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报告表》提出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可行，运营期噪声对声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6.固体废物
运营期固体废物为生活垃圾、化粪池污泥，危险固废为油罐油泥、油水分离池分离的油污、含油消防沙、废油毯、废含油手套和抹布、加油机更换滤网等。

《报告表》提出：生活垃圾、化粪池污泥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危险固废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处置，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
《报告表》固废污染物核算方法合理，提出的固废处置方案可行，固废能得到合理的处置，运营期固废对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7.环境风险

项目汽油和柴油最大存在量为98.72t，低于《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油类物质（汽油、柴油）2500t的临界量，危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1，环境风险潜势为Ⅰ，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简单分析。

《报告表》提出：项目严格按照《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修订)设计，采用双层储油罐和双层复合输油管线，储油罐周围设计防渗漏检查孔，配置相应的消防器材，制定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报告表》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可行，采取上述措施后，发生事故时，及时启动风险应急预案，立即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进行处理，可将事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降至最低，从环境风险角度分析，项目建设的环境风险影响是可控的。
                                                                                            


